关于《平谷区促进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

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情况说明

起草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，推动平谷区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提升区域产业综合竞争力，我区结合实际发展需要，研究制定了《平谷区促进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引导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全链条、系统性服务，支持企业孵化培育、成长壮大，优化产业生态环境，加速产业集聚与能级提升，全面增强平谷区的核心竞争优势。
起草过程

为确保《若干措施》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组织，会同经科信、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协同推进。起草阶段，我们重点对政策支持方向、服务标准界定、费用核定方式及绩效管理机制等关键内容进行了多轮联合研讨论证。初稿形成后，又通过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，广泛吸纳了各园区管委会、重点企业的意见建议，并据此进行了多轮修改，形成《若干措施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主要内容

《若干措施》共四章十三条，系统构建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。围绕智慧农业、现代物流、休闲文旅、宠物经济、食品营养、直播电商等重点产业，通过政府购买专业化服务的方式，对服务机构帮扶企业给予服务费用。政策明确了服务机构条件、资金管理要求、绩效评价机制及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，保障政策公平性与资源优化配置。通过上述设计，《若干措施》为推动平谷区重点产业实现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，提升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。


